南 京 市 法 学 会
宁法会〔2020〕11号


关于征集长三角区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法治保障创新实例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各研究会、各区法学会： 

由中国法学会指导，上海、浙江、安徽、江苏等四省（市）法学会共同主办的第十七届长三角法学论坛将于今年下半年在江苏举办。为及时总结推广四省（市）在社会治理现代化法治保障方面的先进做法和典型经验，提升区域法治研究与实践交流水平，长三角法学论坛组委会决定开展长三角区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法治保障创新实例征集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集目的
挖掘和总结“十三五”期间长三角区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方面的典型实例和创新经验，进一步推进长三角区域法治建设，提升长三角区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二、征集范围
1.在时间上，以近5年以来长三角区域在社会治理方面进行的制度创新实践为重点。

2.在申报主体上，涵盖长三角区域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法院、检察院等机关单位，人民团体，行业组织，企事业单位，其他社会组织等。

3.在内容上，与社会治理直接相关的经验做法。

三、实例标准
1.独创性。选送的实例要来自于实践探索，禁止虚构和杜撰，在社会治理制度、体制、机制等方面具有首创性或比较优势的再创新。

2.实效性。选送的实例应对社会治理工作具有明显的推进作用，已收到了良好实效，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3.领先性。选送的实例在长三角区域乃至全国社会治理工作中处于领先地位或先进水平，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

4.示范性。选送的实例要有具体措施和方法步骤，对其他地区、单位具有借鉴意义、推广价值和示范作用。

四、其它事项 

1.采取组织推荐和单位申报两种方式进行征集。

2.各申报单位按照格式要求填写申报材料。申报材料包括申报表、具体实例及相关证明材料。各申报单位原则上只能申报一项，鼓励跨单位合作申报。

3.具体实例大标题20字以内，高度概括实例内容，突出主题。具体实例内容要有小标题，突出亮点，主要包括5个部分，即创新的背景，主要特点、做法及内容，实例比较优势的主要体现，取得的实效和社会评价，专家点评意见。内容排版中配3－5张图片，图片内容与实例相关，配50字以内说明文字。图片为高清图，2M以上，RGB色彩模式。大标题采用方正小标宋简体字体、小二字号；小标题采用黑体、小三字号；正文采用仿宋简体、小三字号、单倍行距。总字数以4000字左右为宜，其中专家点评意见字数不少于500字。

4.入选实例编入创新实例集，在第十七届长三角法学论坛上进行书面交流，并给予一定奖励。
5.实例征集截止日期为2020年8月12日。实例请提交电子版，在邮件标题中注明“长三角法学论坛实例”字样，在截止日期前发送至邮箱：njsfxh@163.com。

实例申报联系人：王玉洁，联系电话：836376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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